
近日， 电视剧《灼灼韶华》 热播。 该剧讲述中药商贾之女褚韶华在经历家庭不

幸后， 出走上海滩， 在商海中崭露头角、 逐渐蜕变的历程。 该剧虽以民国时期为背

景， 但女主角褚韶华的奋斗征程， 亦是当代女性成长的生动缩影。 剧情中涉及的不

少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学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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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灼灼韶华》

析是非曲直 《灼灼韶华》

导演： 余 丁

编剧： 苏晓苑

主演： 热依扎 杨祐宁

剧情简介：

1916 年， 褚韶华为救哥哥

褚韶中而嫁给陈记药铺的大少爷

陈大顺， 她以诚信和出色的商业

才能得到陈父的赏识， 成为药铺

管理人。 陈父和陈大顺意外去世

后， 陈二顺继承药铺并败光家

财， 药铺陷入绝境。 褚韶华在艰

辛努力下， 开了华顺药铺养活一

家老小。 褚韶华决意携手初恋情

人夏初开启新的生活， 却遭陈二

顺和陈母的阻挠。 陈家被土匪洗

劫一空， 褚韶华也在这次劫难中

失去女儿， 伤心不已的她独自出

走上海。 褚韶华在上海永新百货

业绩突出， 受经营奇才闻知秋之

邀共同创业， 逐步成长为胆略过

人、 重诺守信的女商人。

场景一

陈家大哥陈大顺去世后， 其妻

褚韶华与二哥陈二顺之间因家庭共

有财产的分割问题产生激烈矛盾。

族长表示， 家产应交由陈二顺管

理。 褚韶华不同意， 表示父亲当时

答应了分店给他们一半的股权。 族

长则称就算有， 也是陈大顺还在的

时候， 现在陈二顺还在， 不可能让

女人当家。

族长对陈家共有财产的分割方

式是否合理？ 现代法律精神是如何

规定的？

答： 族长及陈二顺以“男丁掌

管” 的传统观念排斥寡嫂褚韶华参

与财产分割， 这一做法与现代法律

精神相悖。 家庭共有财产分割， 首

先需厘清财产性质。 《民法典》 第

一千零六十二条的规定， 夫妻共同

所有的财产， 除有约定的外， 遗产

分割时， 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

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 其余的为

被继承人的遗产。 因此， 陈大顺去

世后， 分割遗产时， 应先将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的一半析出， 归配偶褚韶

华所有， 剩余部分才作为陈大顺的遗

产。 其次， 遗产的继承严格遵循法定

顺序，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

子女、 父母平均分配。 陈二顺作为第

二顺序继承人， 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的情况下无权继承， 其所谓的“传

统” 不仅不能获得法律支持， 更直接

侵犯了褚韶华及其女儿合法的财产权

与继承权。

法律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平等权

利， 性别和旧俗不能成为剥夺他人合

法权益的理由。

场景五

在永新百货， 褚韶华的同事倪香

影为排挤褚韶华， 恶意篡改新品与老

品的价格目录， 企图制造褚韶华工作

失误的假象， 并向部长诬告褚韶华标

错价格， 强烈要求开除她。

倪香影的诬告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 企业轻信诬陷将面临何种风险？

答： 倪香影为排挤同事而捏造事

实进行诬告的行为， 触及了法律的多

重红线。 首先， 此类行为可能构成对

同事人格权的侵害， 情节严重的需承

担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刑法》

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 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 其次， 从商业角度审视， 其恶意

篡改价格目录、 企图制造竞争对手管

理混乱的行为， 若损害了企业的商业

信誉或商品声誉， 并造成重大损失，

可能涉嫌构成损害商业信誉、 商品声

誉罪。 《刑法》 第二百二十一条规

定，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他人

的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 给他人造成

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此外， 若因其诬陷导致

褚韶华被开除， 用人单位将面临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 需承担赔

偿等责任。

诚信是职场的基本准则， 任何通

过捏造事实、 诬陷他人来获取竞争优

势的手段， 不仅不道德， 更是违法行

为， 将受到法律制裁。

（来源： 京法网事）

场景二

褚韶华的嫂子周燕逼迫丈夫褚

韶中去药铺偷钱。 褚韶中坚决不

干， 周燕便对其破口大骂。 褚韶中

因不胜其扰， 只好硬着头皮前去，

走至药房门口却撞见土匪， 最终未

能实施偷窃。

周燕指使其丈夫偷窃， 应承担

怎样的法律后果？

答： 我国 《刑法》 第二百六十

四条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刑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 教

唆他人犯罪的， 应当按照他在共同

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本剧中， 周燕虽未直接实施

盗窃， 但指使丈夫偷窃大洋， 已

构成“教唆犯”， 周燕及褚韶中构成

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教唆者与具体

实施者需对共同的犯罪故意和行为

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褚韶中最终未

实际实施盗窃， 构成犯罪未遂或中

止。

法律严惩一切犯罪活动， 无论是

亲自实施还是在背后教唆、 策划， 都

将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追

究相应刑事责任， 教唆者同样难逃法

网。

场景三

陈二顺趁褚韶华被他人下迷

药、 无力反抗之际， 借着酒劲欲对

褚韶华实施性侵。 褚韶华之女萱萱

被吵醒后想要推开陈二顺， 却被陈

二顺用枕头活活闷死。

陈二顺的行为将带来怎样的法

律后果？

答： 陈二顺性侵褚韶华的行为

构成强奸罪。 《刑法》 第二百三十

六条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

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陈二顺利用褚韶华被下药后不知反

抗、不能反抗的状态，强行发生性关

系，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即

使用“其他手段” 强奸妇女。

陈二顺捂住萱萱口鼻， 致其窒

息死亡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刑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 故

意杀人的， 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陈

二顺对褚韶华实施强奸行为的过程

中， 为阻止幼女萱萱的哭喊反抗， 用

枕头闷压其口鼻， 明知该行为极可能

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 却仍然实施，

主观上至少存在间接故意， 客观上造

成了萱萱死亡的严重后果， 已构成故

意杀人罪。

强奸罪与故意杀人罪均为重罪，

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且造成死亡后果

的， 依法应予严惩， 最高可判处死

刑。 对于此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 挑战社会伦理底线的暴行， 刑法

将予以最严厉的制裁。

场景四

闻氏大药房的传单因印刷厂疏

忽， 使用了田氏药号的广告模板，

部分印错的传单未能及时收回。 田

氏药号据此状告闻氏大药房侵权。

官司前后， 田氏药号派两名打手手

持棍棒在街头威胁、 阻拦褚韶华和

闻知秋派发传单和产品样品， 并进

行言语恐吓。

闻氏大药房的行为是否构成侵

权？ 田氏药号的行为是合法的吗？

答： 田氏药号提起的侵权诉讼

能否成立， 核心在于能否证明闻氏

大药房的行为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

侵权。 根据《商标法》 规定， 构成

商标侵权通常需要满足一个要件：

“容易导致混淆”。 即被控行为是否

会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品与商标

权人存在特定联系。 传单错印是印

刷厂的过失所致， 闻氏大药房主观

上可能并无侵权故意。 更重要的

是， 传单内容宣传的是闻氏自家的

药品， 消费者在看到传单后， 是否

会真的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 即是

否会将闻氏的药品误认为是田氏的

产品， 这是诉讼成败的关键。

田氏药号派打手威胁、 阻拦对方

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 已超出了合法

维权范畴， 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刑

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 随意殴

打、 威胁、 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的，

构成寻衅滋事罪。 打手严重破坏了社

会公共秩序， 其行为可能构成寻衅滋

事罪。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二十六

条， 以暴力、 威胁手段， 强迫他人退

出特定的经营活动， 情节严重的行

为， 构成强迫交易罪。 田氏药号通过

暴力威胁， 强迫闻氏大药房退出正常

的宣传和竞争， 此举直接扰乱了市场

秩序， 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


